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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內幕消息

本公司近期發展的最新資料

本公告是由惠生工程技術服務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

團」）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

市規則」）第13.09條、第 13.51B (2)條及第13.51 (2) (r)條及根據香港法例第 571章證券

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項下的內幕消息條文作出。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 2013年 9月2日、 2013年9月 12日、2013年9月18日、2013年 11

月 1日、 2013年 12月 2日、 2013年 12月 30日及 2014年 1月 28日的公告（「該等公

告」）。除本公告另有界定者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等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

義。

董事會謹此向本公司股東（「股東」）及市場人士提供有關本集團若干近期發展的最

新資料。

與本集團往來銀行進行的磋商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 2013年 11月 1日及 2013年 12月 2日的公告。本公司於該兩份公

告中宣佈，本公司與本集團的往來銀行展開更全面的磋商，旨在就本集團的銀行

借款協定負債穩定計劃。

– 1 –



本公司已於 2014年 2月 28日根據與中國農業銀行協定的還款計劃向中國農業銀行

償還人民幣 40,000,000元。根據與中國農業銀行之間的安排，本金總額為人民幣

30,000,000元的若干貸款（「中國農業銀行分期貸款」）已於 2014年 3月 6日到期。本

公司已於 2014年 3月 6日與中國農業銀行協定新還款計劃，據此，中國農業銀行分

期貸款的還款期已獲延長六個月。董事會確認，根據與中國農業銀行之間的安

排，所有還款一直保持償還狀態，且本公司將繼續遵守與中國農業銀行協定的還

款計劃。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 2013年 12月 30日的公告，本公司於該公告中宣佈，本公司未

能清還國家開發銀行貸款。誠如本公司日期為 2014年 1月 28日的公告所披露，本

公司已於 2014年 1月向國家開發銀行償還人民幣 10,000,000元。於本公告日期，國

家開發銀行在國家開發銀行貸款違約後並無對本公司採取任何強制措施。本公司

與國家開發銀行目前正展開對話，尋求雙方均接受的解決辦法。

考慮到本集團在國家開發銀行貸款違約後就其他借款與其他往來銀行訂立的其他

貸款協議內的交叉違約條文的影響，本公司已與其他往來銀行進行持續溝通，以

期盡力在國家開發銀行貸款違約後將本集團交叉違約的影響減至最低。於本公告

日期，本公司未接獲任何由於觸發交叉違約條文而要求本集團提前還款的通知。

本公司將持續與本集團的往來銀行進行磋商，以期即時就本集團的銀行借款協定

負債穩定計劃。本公司將持續就本公司任何進展於必要時另行刊發公告，並於任

何情況下定期刊發總體最新情況的公告。

有關近期媒體報道的澄清

董事會注意到近期有關本公司以及本公司董事及控股股東華邦嵩先生的媒體報

道。

董事會謹此澄清：

1. 董事會注意到，若干媒體報道本公司就某一特定採購合同（與中國石油四川石

化項目相關）涉及提供非法利益。董事會強調，有關報道乃未經證實且毫無根

據。董事會相信，此等惡意指控源自一則於 2012年 4月在「博訊網」登載標題

為「最雷人的性賄賂案－中石油AV女優門特大醜聞曝光」的帖子。就董事會所

深知，該帖子的作者已於 2013年 9月因涉嫌「造謠」而被中國公安機關逮捕且

仍正接受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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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部分媒體報道指稱華邦嵩先生以代名人身分或代表周濱（周斌）先生持有本公

司股份。誠如本公司日期為2013年8月13日的公告所披露，董事會特此重申，

華 邦 嵩 先 生 為 本 公 司 的 單 一 最 大 及 唯 一 控 股 股 東 ， 間 接 持 有 本 公 司

3,175,520,000股股份，佔本公司於本公告日期已發行股本約78.13%。華邦嵩先

生的個人權益披露文件清楚指出，所有由彼間接持有的股份乃由彼實益擁

有，華邦嵩先生並無以代名人身分或代表任何其他人士持有任何股份。務請

股東及本公司投資者參考本公司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披露易網站所披

露的資料，不應依賴任何其他資料。

本集團極度重視虛假媒體報道，並對製造及散播有關謠言的任何及所有人士保留

採取法律行動的權利。

有關中國調查事件的最新進展

誠如本公司日期為 2013年 9月 18日的公告所披露，有關機關已凍結本集團若干銀

行賬戶作為其調查的一部分。在本公司與有關機關溝通之後，部分被凍結的銀行

賬戶近期已獲解封。

就相關中國機關進行的調查而言，董事會於 2014年 3月 6日自華邦嵩先生的家庭成

員得知，華先生已被中國公安機關以涉嫌行賄指控逮捕。董事會未獲告知指控的

任何詳情。

董事會將繼續評估此等事宜對本集團業務營運的影響，並將採取積極措施，盡量

減低或減少對本集團業務營運及財務表現的影響。董事會謹此強調，本集團乃以

其本身權利進行主要業務並獨立於其控股股東。其擁有一支龐大且穩定的工作團

隊以及多個正在進行的本地及海外項目，並力求以「如常運作」的方式繼續營運。

截至2013年12月31日止年度全年業績

本公司仍在落實本集團截至 2013年 12月 31日止財政年度的全年業績，根據上市規

則預期於2014年3月底前刊發。

本公司將根據上市規則規定在適當時刊發進一步公告。

本公告乃承本公司董事會之命而作出。董事會願就本公告的準確性共同及個別承

擔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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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股份已自2013年9月2日（星期一）上午10時38分起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短暫停止買賣。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惠生工程技術服務有限公司

劉海軍

執行董事

香港，2014年3月7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華邦嵩先生、劉海軍先生、周宏亮先生及崔穎

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劉吉先生及吳建民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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